
哈银发〔2022〕70 号

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关于公布
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中国人

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

理，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：

《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关于印发<黑龙江省金融机

构残缺、污损人民币兑换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哈银发

〔2011〕78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关于印发<黑龙

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文件



江省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哈银发

〔2011〕122 号）等共 14 份文件（见附件），自公布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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